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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路径
范丹杰

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著作权的表现形式 也使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手段不断演进 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日

益彰显 而现实中刑事立法滞后 制裁理念 手段匮乏等问题 造成司法应对困难 因此 如何准确定位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刑事调整

的模式和力度 形成相应的处罚认定体系是司法机关面临的一大紧迫挑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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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服务时代著作权刑事保护之惑

一 典型案例

二 认定转变

详见图

表

三 现实困境

问题引入

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刑事该当性

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

危害无法通过民事 行政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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